附件1

广州市2026年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2026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省政府工作要求和市委“1312”思路举措，统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与近期实施规划，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围绕巩固提升“6＋4”城市性质与核心功能，合理安排全市建设用地供应规模、结构、布局、时序和方式，为“再造新广州”、建设具有经典魅力和时代活力的中心型世界城市提供坚实土地要素保障，制定本计划。

一、编制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土地储备计划与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和发布工作的通知》等；

（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中共广州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奋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高质量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的决定》《中共广州市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当好排头兵的意见》等；

（三）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共广州市委关于制定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土地利用计划、土地储备计划等；

（四）其他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

二、编制原则

（一）坚持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原则。坚定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土地资源精准保障高标准落实城市规划，高水平打造重大平台。着力盘活存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加快推进批而未供土地处置和闲置低效用地再开发，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和城中村改造，深化村镇工业集聚区更新改造。统筹保障性住房和改善性住房用地供应需求，强化民生设施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的用地保障，完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全面提升城市能级量级。
（二）坚持保障新质生产力原则。坚持产业第一、制造业立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引导土地要素供给向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倾斜，向以工业集聚区和工业产业区块为核心的优质连片产业空间高效集聚，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
（三）坚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原则。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健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高水平建设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节约集约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盘活用好闲置土地和房屋，分类保障乡村发展用地，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

三、计划指标

（一）总量。全市建设用地计划供应总量为4487公顷。
（二）用途结构。

1.住宅用地。供应计划为327公顷，占计划总量的7%。其中，商品住宅用地216公顷，占住宅用地供应计划的66%，占计划总量的5%；非商品住宅用地111公顷，占住宅用地供应计划的34%，占计划总量的2%。

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21〕39号）》要求，鼓励优先通过存量商品房收购、‌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存量用地建设、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设、出让工业用地配建等多种渠道筹集租赁住房。
2.商服用地。供应计划为195公顷，占计划总量的4%。

3.工矿仓储用地。供应计划为1687公顷，占计划总量的38%。

4.其他用地。包括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特殊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供应计划为2278公顷，占计划总量的51%。

（三）空间布局。11个区计划供应用地量和占全市比例分别为：南沙区830公顷，占18%；白云区733公顷，占16%；增城区645公顷，占15%；花都区501公顷，占11%；从化区481公顷，占11%；番禺区455公顷，占10%；黄埔区432公顷，占10%；天河区326公顷，占7%；荔湾区43公顷，占1%；越秀区25公顷，占0.6%；海珠区16公顷，占0.4%。具体详见下表：

广州市2026年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汇总表

单位：公顷

	行政

区域
	住宅用地
	商服

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其他

用地
	合计

	
	小计
	商品住宅
	非商品住宅
	
	
	
	

	南沙
	24.65
	18.40
	6.25
	15.24
	357.99
	432.05
	829.93

	白云
	75.58
	26.82
	48.76
	15.15
	252.05
	390.13
	732.91

	增城
	18.49
	14.11
	4.38
	55.61
	311.10
	259.60
	644.79

	花都
	42.53
	38.79
	3.74
	35.14
	257.80
	165.87
	501.35

	从化
	13.41
	4.83
	8.58
	8.55
	88.98
	370.47
	481.41

	番禺
	20.42
	18.27
	2.14
	4.60
	208.02
	222.16
	455.20

	黄埔
	37.51
	28.66
	8.85
	17.72
	198.80
	177.92
	431.95

	天河
	56.04
	40.67
	15.37
	31.91
	11.46
	226.32
	325.74

	荔湾
	22.02
	18.13
	3.89
	7.86
	1.23
	11.86
	42.98

	越秀
	8.30
	1.82
	6.48
	1.54
	0.00
	15.00
	24.84

	海珠
	8.36
	6.00
	2.36
	1.43
	0.00
	6.34
	16.14

	总计
	327.30
	216.50
	110.80
	194.77
	1687.44
	2277.72
	4487.24


（四）集体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根据《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土地储备计划与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和发布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权益〔2025〕1686号）要求，原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地区及其他确有迫切入市需求的非试点地区，可根据宏观调控、产业发展布局、基础设施配套等要求，编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区级试点地区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纳入市级供应计划中）。

集体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为94公顷，占计划总量的2%。包括住宅用地8公顷，占集体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9%；商服用地46公顷，占集体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48%;工矿仓储用地18公顷，占集体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20%，其他用地22公顷，占集体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23%。其中，计划通过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方式供应的用地7宗、14公顷。

四、政策导向

（一）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引领，精准保障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用地需求。坚持国土空间规划引领，按照“稳市场、调结构、强产业、保民生”的目标，聚焦“6+4”城市性质及核心功能和“一带一轴、三核四极”总体格局，土地资源向重点区域、重点产业和重大项目倾斜，增强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优先保障东部中心、南沙新区、北部增长极、狮子洋增长极等重大发展平台用地需求，着重安排广州东部公铁联运片区、南沙南部片区、龙穴岛片区、天河智谷片区等“十五五”重点发力区供应。重点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性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用地供应，发展新质生产力。重点保障万亿固资重大项目，支撑国家省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改善民生力度。满足广州市人才公园、广东省中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项目、执信中学南沙学校扩建项目等一批项目的用地需求，确保重大基础设施及民生社会事业项目的用地供应。

（二）优化产业用地配置，引导产业用地集聚供应。坚持“产业第一、制造业立市”，按照“总量要增、质量要高、存量要挖、浓度要纯”的原则，以“工业集聚区-工业产业区块-工业用地”三级管理体系为抓手，引导资源保障要素集中投放，新增工业项目9成以上安排在工业集聚区、工业产业区块内。做好创新型产业类用地供给保障，重点保障中船黄埔文冲高端海洋装备研发制造基地、芭薇数智化总部生产基地、广州（南沙）先进医疗技术与量子医学产业化中心项目等用地供应。探索“方式多元、年限弹性、转换灵活、计价优惠”的产业用地供应机制，深化供应政策与企业用地需求的适配性运用，精准对接企业初始创业、增值扩产等不同发展阶段的多元用地需求。鼓励采用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供应等方式供应用地，计划供应用地31宗，面积达117公顷。深化产业用地“标准地”改革，推进工业用地“标准地”“带项目”“带方案”供应。支持用地功能混合兼容和弹性转换，在符合规划前提下支持工业、商业、研发、办公等功能混合立体开发，切实实现“培优增效”。推动“广州市招商土地超市”应用，持续优化土地和项目精准对接。

（三）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全面落实“以人定房、以房定地”原则，结合“盘供平衡”要求，科学调节住宅用地供应规模、节奏和结构。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土地利用方式，合理控制新增房地产用地供应。优化居住用地布局，重点引导住宅用地向中心城区、产业发展平台和就业岗位集中区域以及轨道交通沿线倾斜。中心城区适度供应住宅用地，改善老旧小区居住环境和品质；外围综合新城重点保障轨道交通站点的居住用地。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提升新增优质居住用地供应适配性，应对“一老一小”人口变化，增加改善型产品用地供应，探索构建“人房地钱”新模式。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适应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需要。健全“市场+保障”住房供应新体系，因地制宜发展保障性住房，支持通过收购盘活存量住房、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等多渠道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

（四）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激活存量资源潜力。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设。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保障中民健康增城莲塘康旅综合产业示范基地等项目用地。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用地保障工作，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增城南部食品交易智慧化产业园等项目落地。积极稳步推进坑口村、三元里村等城中村改造，坚持“拆、改、兴”并举，有序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土地供应。加快推动村镇工业集聚区改造、村留用地盘活利用，坚持产业导向，以“松绑+赋能”深化推动低效产业用地盘活利用、产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续期。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规划计划衔接联动。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要素跟着项目走”，以广州市城市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引领，深度衔接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面向国土空间规划实施和土地市场供需关系，合理谋划土地储备和供应。联动编制土地储备计划与土地供应计划，实现储备库与供应库的进出平衡和结构优化，为土地市场供应平稳有序创造条件。加强与重大项目、资金计划等之间的协同衔接机制，推动规划、土地、财政、金融等政策工具形成合力，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财政局、各区政府、市空港委、各土地储备机构负责）

（二）强化计划实施跟踪服务。依托“招商土地超市”的推广和应用，促进土地和项目资源精准对接、高效配置。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跟进计划执行情况并收集各责任单位反馈问题，定期会商、主动协调，做好计划实施的指导督促。各区政府、各土地储备机构会同招商部门提前做好计划供应地块的摸底工作，积极开展面向拿地主体的招商工作。及时优化调整供地策略，提前分类制定预防措施，确保完成供地任务。建立主动服务机制，充分运用惠企利民政策，着力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主动解决影响开发建设的难点堵点，降低初始用地成本。持续推行“用地清单制”等常态化服务，压实属地“净地”供应责任，做好拿地即交地、交地即发证、发证即开工、竣工即登记等全流程“保姆式”服务。在推进安置区土地出让时，须在供应方案中明确回购资金来源、安置房源对应的拆迁项目或安置对象，防范政府隐形债务风险，避免安置房源积压闲置。（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市商务局、各区政府、市空港委、各土地储备机构等负责）

（三）强化建设用地供后监管力度和节约集约用地水平。充分运用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强化建设用地供后监管，落实动态巡查常态化，及时提醒并督促用地单位按期动、竣工，确保土地有效供应和开发利用。强化产业用地供后监管共同责任，落实工业用地项目土地利用绩效评估相关规定，新供应工业用地须签订产业监管协议（或投资服务评估协议），相关主管部门按照“谁提出、谁监管”的原则对约定事项实施监管，会同工信、招商等部门建立产业项目用地供后监管评估通报机制，按季度、年度跟踪产业项目动竣工、开发强度、投达产情况。切实加强批而未供土地、闲置土地、低效用地处置力度，提升节约集约用地水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商务局、市统计局、市税务局、各区政府、市空港委等负责）

（四）进一步落实建设用地供应的各项规定。贯彻执行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严格执行国家、省、市有关经营性用地公开出让的各项规定，确保土地依法依规按程序供应。做好土地出让信息公开工作，确保市场主体和消费者充分掌握信息，形成合理预期。未列入本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但条件成熟确需供应的地块，供地方案报市政府或具有审批权的区政府批准后，可视作列入计划。（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各行业主管部门、各公共服务企业、各区政府、市空港委、各土地储备机构等负责）

六、印发施行

本供应计划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跨年度执行至下一年度计划公布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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